2026年度湖南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申报公告
湖南共青团 2026年4月14日 17:32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团十九届四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准确把握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不断加强对全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转化和运用，团省委开展2026年度湖南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申报。
一、课题类别
2026年度申报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自筹课题三个类别。
重点课题聚焦青少年成长发展和共青团工作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求研究成果具有原创性、引领性和重大决策参考价值，能够为省委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提供高水平政策咨询。该类课题拟设4项，每项资助经费5万元。
一般课题针对青少年成长发展和共青团工作中的现实突出问题进行研究。课题成果应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操作性。该类课题拟设5项，每项资助经费2万元。
同时，根据申报情况，立项一批自筹经费的课题。
二、课题方向
围绕党团队一体化育人、思政引领、青春经济、科技创新、创业就业、居住环境、志愿服务、社会融入、权益维护、消费场景、心理健康、新兴领域等青少年成长成才关注的热点进行选题研究。
三、申报资格、方式及要求
（一）申报资格
各级团委、省内各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以及省青少年研究会会员均可申报。
课题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其中，重点课题负责人要求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一般课题负责人要求硕士学位或中级职称；自筹课题负责人要求硕士学位或初级职称。
（二）申报方式
课题申请人按要求填写《2026年度湖南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附件），于2026年5月30日前将Word版和盖章扫描版发至指定邮箱：hngqtbgs@163.com，申请书统一按照“课题名称+申请书”命名，逾期将不再受理。
（三）申报要求
1．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另一课题组成员申报。
2．课题负责人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不搞挂名、不走形式。
3．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
4．为避免一题多报、重复立项，立项课题已获得该类以往年度课题立项但尚未结项者（包括延期）、与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成果，不得申报本年度课题。已获得国家、省及市立项资助的课题负责人不得以相同项目申报。
四、课题评审及管理
1．团省委对课题申报组织（单位）和个人进行资格初步评审，根据评审意见确定课题承担机构、团队或个人并发放立项通知书、签订委托研究合作协议。
2．课题研究期限为1年，自签订合作协议之日起算。研究课题应在合同规定期限提交最终研究成果。团省委对课题研究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3．重点课题结题要求公开发表1篇CSSCI、北大核心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1本或不少于6万字的研究报告，一般课题结题要求公开发表一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或出版专著1本或不少于3万字的研究报告，自筹课题结题要求提交1篇不少于1万字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项目结题时，须同时提交2500字左右的《成果简报》。
附件：2026年度湖南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
共青团湖南省委
2026年4月14日
（联系人：程仁岩，电话：0731-88776702，邮箱：hngqtbgs@163.com）
